清镇市2025年度年初预算转移支付

情况说明
根据省级财政部门提前预下达的2025年度税收返还和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固定数额补助等，2025年年初预算时我市将该部分收入计入财力安排预算，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一）税收返还和转移性收入情况

2025年年初预算省级财政部门税收返还和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固定数额补助合计152,522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9,428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28,138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21,337万元，结算补助收入172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37,296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4,189万元，民族地区转移支付5,791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4,272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408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87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2,098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359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253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55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753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765万元，卫生健康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50万元，农林水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71万元。

（二）转移支付资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5年年初预算时省级财政部门税收返还和提前下达我市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固定数额的补助，按照要求我市已全部纳入到年初预算作为可用财力安排进2025年预算，主要用于预算中“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以及生态保护等方面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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